
二零一三年四月二十七及二十九日   

討論文件  

 

 

立法會扶貧小組委員會 

 

制訂「貧窮線」 

 

目的 

 

 本文件闡述扶貧委員會有關制訂「貧窮線」的工

作進度。 

 

扶貧委員會的工作 

 

2. 扶貧是本屆政府的施政重點之一。我們的扶貧工

作先從政策入手，並輔以實際措施，貫徹行政長官在《施

政報告》中的政策目標—為社會上有能力工作的弱勢社

羣提供自力更生、改善生活的機會，並以公共資源照顧

不能自助的人士1。就扶貧政策方面，本屆政府自去年 7

月上任以來，已作了多個重要決定，包括制訂「貧窮

線」、推出長者生活津貼和優化鼓勵就業交通津貼計劃

等。與此同時，政府亦採納了最低工資委員會的建議，

決定由 2013 年 5 月 1 日起將法定最低工資的水平從每

小時 28 元增至每小時 30 元。 

 

制訂「貧窮線」 

 

3. 扶貧委員會於去年 12 月 10 日召開了首次會議，

決定正式展開訂立「貧窮線」的工作，並同意將此議題

交由其轄下社會保障和退休保障專責小組進行詳細研

究。社會保障和退休保障專責小組分別在本年 1 月 28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  請見 2013 年《施政報告》第 92 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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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和 3 月 18 日召開了會議，同意制訂「貧窮線」的功

能及原則，並討論了初步方案。委員就大部分技術細節

(例如檢討政策成效時政策介入所涵蓋範圍及分析框架

等)，達成共識。 

 

「貧窮線」的功能及原則 

 
4. 委員同意「貧窮線」有以下三個主要功能- 

 

(a) 了解貧窮情況：量化香港的貧窮情況，聚焦

分析處於「貧窮線」以下不同組群，並就貧

窮的形態和成因進行深入研究； 

 

(b) 協助制訂政策：引導政府的政策方向，善用

有限資源，令扶貧政策更適切及到位；及 

 

(c) 審視政策成效：量化評估政策介入措施的成

效。 

 

5. 委員亦同意「貧窮線」應符合以下五個制訂原

則 – 

 

(a) 量度:「貧窮線」必須切合本地特有的社會經

濟狀況，其結構性轉變亦可容易納入系統

內，以便有效地對貧窮情況作出可靠的統計

量度； 

 

(b) 國際可比性:貧窮的量度須盡可能參考國際

做法，以增加公信力、認受性、可比性和實

用性； 

 

(c) 數據支持:數據必須能定期蒐集，以便更新貧

窮量度結果，作長期以至有系統性的監察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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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成本效益:過程要考慮資源及編製時間，包括

在蒐集合適使用的數據及整理結果等方面，

以適時反映最新情況；及 

 

(e) 整理及解讀:量度須力求簡單易明，方便綜合

分析，深入淺出，好讓社會大眾能透徹從量

化指標數據理解問題的核心。 

 

「貧窮線」的初步方案 

 

6. 委員同意採納相對貧窮概念，並以入息中位數2的

一半訂立一條貧窮主線。專責小組認為以此方法劃線，

優點是簡單易明，但亦有其局限，例如純以住戶收入為

標準，不計入資產；又例如統計上將永遠有一部分人士

低於「貧窮線」等。而正因為這些局限，專責小組普遍

認同，「貧窮線」不能與設有資產審查的各種社會福利

計劃的申請資格直接掛鈎。換句話說，「貧窮線」的訂

立並不表示當局應該為所有收入低於「貧窮線」的個人

或住戶自動提供補貼；反過來說，某些組群即使住戶收

入稍高於「貧窮線」，亦可因為他們符合個別社會福利

計劃的審查資格而獲得政府的補助。例如，申領鼓勵就

業交通津貼計劃的入息限額，視乎申請的住戶人數，約

為住戶入息中位數的 60%至 100%；而包括學校書簿津

貼、學生車船津貼的學生資助，符合領取全額資助的家

庭入息上限相等於每月住戶入息中位數的 50%至 60%。 

 

7. 「貧窮線」可視為一個分析工具，其功能是幫助

我們識別、鎖定不同的群組，並針對這些群組的特徵和

需要去制定扶貧措施，然後通過比較各扶貧措施推行前

後「貧窮線」下人口的變化，以數據方式分析政策介入

的成效，協助政府更聚焦、更到位地幫助有需要的人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2  此入息中位數指政策介入前的家庭收入(即不包括綜合社會保障援助、高齡津

貼等政策介入現金福利)，與政府統計處在綜合住戶統計調查發表的數據或香港社

會服務聯會與樂施會制訂其「貧窮線」的數據基礎略有不同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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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，讓有限的公共資源可以用得其所。 

 

8. 政府現行有不同的現金和非現金福利措施，幫助

有需要人士，改善他們的生活。委員經過兩次會議，詳

細討論了哪些措施應該計入政策介入後的住戶收入

內。現金福利包括經常性的現金援助計劃，例如綜合社

會保障援助(綜援)、高齡津貼、長者生活津貼、傷殘津

貼、學生資助等。這些現金福利爭議性較少，委員同意

應納入為政策介入的現金福利。就非現金福利，委員同

意將設有入息或資產審查的經常性福利(例如公屋)納

入為政策介入的非現金福利，而普及化的非現金福利

(例如 12 年免費教育、醫療門診和住院服務等)則不應

包括在內。 

 

9. 扶貧委員會在 3 月 28 日的會議上，就上述初步

建議展開了討論。扶貧委員會會在下次 5 月 2 日的會議

上，繼續討論「貧窮線」。如果扶貧委員會最終通過建

議，社會保障和退休保障專責小組下一步會考慮「貧窮

線」下住戶的社會、經濟、住屋及區域特徵，並對不同

形態的貧窮狀況(例如在職貧窮、年老貧窮、綜援住戶、

單親家庭及新移民家庭等)作出詳細分析，讓我們能更

針對性地制定扶貧政策措施。以目前的工作進度，我們

有信心可以在今年內制訂「貧窮線」。我們亦會盡快展

開研究配套扶貧措施，希望這些新措施可以盡快出台。 

 

徵求意見 

10. 請委員察悉文件的內容，並提出意見。 

 

 

 

勞工及福利局 

扶貧委員會秘書處 

二零一三年四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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